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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５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发给各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李守明先

生、董事胡强平先生因事请假，分别委托独立董事杜哲兴先生、董事蒋岚先生代行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

蒋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含财务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年度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一）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成果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利润总额

－９２

，

２８２

，

２０６．２８

元，净利润

－７３

，

０６３

，

２０７．１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度未分配利润为

２３９

，

０９６

，

８６１．８８

元，加上

２０１１

年度尚存未分配利

润，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合计为

１６６

，

０３３

，

６５４．７５

元。

（二） 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研究决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由于本年度亏损，为了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及根据情况进行相关技术改

造。。

（四）公司独立董事李守明先生、杜哲兴先生、郭磊明先生对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

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由于本年度亏损，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我们作为湖北金环

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经过我们认真分析、研究，并

根据了解、掌握的情况，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从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出发，从公司发展大局考虑，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生产经营形势和战

略发展规划，认为董事会提议

２０１１

年度不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将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补

充的决议，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的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有关情况详细见湖北金环股份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杜安启先生、陈鸿寿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如下：

１

、对于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我们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我们

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事项。 在关联交易

内容的审核过程中，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按照公司

章程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进行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通过此项议案，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３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协议，是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充分利用了其资源优势，保证公

司所需原料及公用工程的稳定供给，对公司稳定生产，减少工艺波动，减少库存，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有积

极作用；此项关联事项规范、公允、合理，公司及股东权益不会受到损害。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同意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机构，聘期一年。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为公司提供

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顺利完成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任务，同意续聘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指引》的规定，公司作出了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自我：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遵循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

况，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报

告期内，公司没有受到监管局、深交所对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处罚和公开谴责等情形。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

财务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内部控制活动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司

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具有较为科学合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有效地控制了公司内外部风险，

保证了公司长期、稳定、规范、健康地发展。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为更好的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工作，切实落实湖北省证监局鄂证监公

司字【

２０１２

】

９

号《关于做好

２０１２

年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工作的通知》精神，进一步规范内

部控制体系，提升经营风险的防范能力，使公司更好地规范管理、维护投资者权益、提升经营效率和效果、

促进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结合公司实际，公司制定了《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

施工作方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湖北金环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以自己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进行证券投资，没有出现使用他人账户或向他

人提供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形。公司建立了证券投资管理制度，明确了投资理财范围和流程，加强了投

资决策、投资执行和风险控制等环节的控制力度，本年度内，公司证券账户出现了亏损。 公司将进一步降

低风险意识，审慎投资，有效地防范、控制投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证券投资未超出股东大会、董事会审

批的权限，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为进一步贴近公司生产经营实际，符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公司建议将经营范围中“玻璃纸制

造销售”增加修改为“玻璃纸（含食品包装用）制造销售”（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为准）。

鉴于上述变化，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章程：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粘胶纤维、玻璃纸制造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精

制棉、化纤浆粕生产与销售（不含籽棉和皮棉等棉花制品）；纺织机械设计制造；化纤产品生产技术咨询；

对实业投资（不含国家限制投资的行业）；批零兼营通信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黑色金属、建筑材

料、针纺织品、纺织原料；棉短绒收购，房屋租赁；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企业经

营的货物及技术）。

修改为：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粘胶纤维、玻璃纸（含食品包装用）制造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精制棉、化纤浆粕生产与销售（不含籽棉和皮棉等棉花制品）；纺织机械设计制造；化纤产品

生产技术咨询；对实业投资（不含国家限制投资的行业）；批零兼营通信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黑色

金属、建筑材料、针纺织品、纺织原料；棉短绒收购，房屋租赁；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

禁止企业经营的货物及技术）。

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满三年，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应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第一大股东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函，其推荐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４

名：蒋岚先

生、朱俊峰先生、史庆洪先生、杨徐先生。

根据第二大股东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的推荐函， 其推荐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

名： 杜安启先

生、陈鸿寿先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

名：杜哲兴先生、郭磊明先生、郑春美女士。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独立董事本人和提名人的声明详见附件及

同日披露的提名人声明公告和候选人声明。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对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的任职

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承诺在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继续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李守明先生、杜哲兴先生、郭磊明先生在本次会议上提交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附件：简历：

⑴

蒋岚先生，北京大学国际

ＥＭＢＡ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湖北中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至今，武汉耀天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至今，湖北省

商贸物流协会副会长；武汉市拍卖行业协会会长；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湖北嘉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

任湖北金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任湖北金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除此之外

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

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⑵

朱俊峰先生，大学学历，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武汉邦利按揭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月

１

月至今，任湖

北嘉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任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 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

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⑶

杜安启先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１９９０．１０

至

１９９７．０４

任襄樊市纺织工业公司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７．０４

至

１９９８．１２

任襄樊市纺织工业公司纪委书记、 党委委员；

１９９７．１２

至

２００６．０８

兼任帅而美服饰集团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

２００２．０５

至

２００６．０８

兼任帅而美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８．１２

至

２００２．０２

任襄樊市纺织工业公司副

经理、党委委员；

２００２．０２

至

２０１０．０４

任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２０１０．０４

任襄樊市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１１．０５

兼任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１．０６

兼任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１．０８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除此

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

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⑷

陈鸿寿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政工师，历任湖北化纤厂修造分厂党委副书记、湖北化纤集团有

限公司劳资处副处长、公司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任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召集人，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今任本公司

董事。 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

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⑸

史庆洪先生，大学学历，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就职于上海华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就职于

上海汇缘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就职于武汉邦利按揭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就职于湖

北泰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湖北金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任湖北金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

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⑹

杨徐先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就职于绍兴纵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浙江倍斯特

化纤有限公司财务部；

２００６

年至今，就职于武汉耀天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召集人。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⑺

杜哲兴先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湖北省机械研究厅技术员，湖北省机械工业厅办公室副

主任、调研处处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任湖北省经委调研处处长、湖北省经贸委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湖北省经贸委主任助理；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任湖北省经贸委副主任、巡视员，湖北

省国资委巡视员。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⑻

郭磊明先生， 吉林大学国际经济法学士，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硕士，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就职

于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历任律师、合伙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为常

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任湖北金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⑼

郑春美女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 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管理科学

会员 （

ＡＳＡＣ

）会员。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管

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会计学）；

２００５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

位。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起任教于武汉大学，先后开设《会计学原理》（双语教学）、《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国际会

计》等课程。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参加世界银行与国家教委联合主办的《国际会计

与国际财税》 高校师资进修班；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受加拿大政府资助赴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商学院进

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作访问研究。

１９９４

年以来，在

国内权威、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３０

余篇，并多次应邀参加国际会议。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

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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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６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发给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我

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指引》的规定，公司作出了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公司财务状况，依法运作情况，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

况，高层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情况等进行了认真检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财政

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

他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及

执行现状，对内部控制的整体评价真实、客观、准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满三年，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应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第一大股东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函，其推荐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２

名：刘蕊女

士、张静女士。

根据第二大股东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的推荐函， 其推荐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１

名： 刘椽缘先

生。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对候选人刘椽缘先生、刘蕊女士、张静女士进行累积

投票。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

２

名：彭见平先生、任文明先生。 他们将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一起组成新一届监事会。

为了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监事会的现有监事承诺在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继续担任

公司监事职务，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责。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附简历：

⑴

刘椽缘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宣传部副科长、科长、副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任党群工作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今任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书记，湖北

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除此

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湖

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１４８５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⑵

刘蕊女士，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就职于中国联通武汉分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今，就职于武汉邦利按揭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

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⑶

张静女士，本科学历，会计师。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主管会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武汉耀天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与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化纤开发

＂

）、湖北化纤

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化纤集团襄樊进出口有限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销

售商品等，其年度总金额为预计为：预计

２０１２

年的关联交易中与化纤开发的采购汇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销售汇总额不超过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２

年的关联交易中与其他关联方的交易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２９０．００

万元。

因化纤开发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行为构成

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由化纤开发提名的关联董事杜安启先生、陈鸿寿先生回避了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守明先生、郭磊明先生和杜哲兴先生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

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与化纤开发

２０１１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中采购汇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０３６．６６

万元，销售汇总

额为

１４２．３０

万元；其交易的价格区间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价格单位

２０１１

年价格区间

采购材料

槽钢 元

／

吨

５３００．００－５４００．００

ＦＲＰＰ

板 元

／

公斤

２１．００－２３．００

碳钢柱塞阀 元

／

只

４８．００－５１．００

轴承 元

／

套

２．００－８．００

静压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元

／

台

５９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０

流量积算控制仪 元

／

台

２０１１．００－２２００．００

不锈钢压力表 元

／

块

３５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采购水电汽

水 元

／

吨

１．００－１．７０

电 元

／

度

０．６９－０．７１

汽 元

／

吨

１６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销售货物 碳纤维浆 元

／

吨

３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提供劳务

纺丝电锭修理 元

／

个

８０．００－９０．００

压洗电锭修理 元

／

个

１４５．００－１６０．００

纺丝机中修 元

／

台

３５０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０．００

纺丝机小修 元

／

台

１７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黄化机大修 元

／

台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

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预计数

（

不超过

）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去年的总金

额

金额 合计

采购原材料

原材料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 ３４１．３７

水电汽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９２．７％ １２８３６．３６

劳务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 ７．１５％ ８５８．９３

销售产品 化纤浆粕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 １４２．３０

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 １２６．１９

代理进出口协议

湖北化纤集团襄樊进出

口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 １２５．９５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１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

法定代表人：杜安启

注册资本：

４２３４３

万元

经营范围：化纤浆粕、粘胶纤维、粘胶薄膜、涤纶纤维、丙纶纤维、帘子布、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生产、销售；化纤设备及配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化纤技术咨询服务；农副产品

（不含棉花、蚕茧、烟叶、中药材或其他需专项审批的项目）收购、废旧化纤生产用品、垃圾废丝、废旧金属

的加工、销售（均不含危险废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及其他印刷品印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集中

式供水（限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止）。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情况：总资产

６３

，

２５７

万元，净资产

３２

，

９１６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

，

２１２

万元，净利润

－

４

，

８４９

万元。

（

２

）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陈家湖

法定代表人：杜安启

注册资本：

１３８８９

万元

经营范围：纺织业、化纤产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进出口项目、生物工程技术、化工产业的投资；化纤

生产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不含危险品或需要专项审批的项目）；普通机械配件维修；日用百货、五

金交电零售；废旧生活用品（不含危险废物）收购、销售；废旧化纤生产用品、垃圾废丝、废旧金属的加工、

销售（均不含危险废物）；化纤产品、橡胶制品加工、销售；砖瓦制品（不含实心粘土砖瓦）制造、销售；花草、

盆景销售；房屋租赁；企业管理策划、咨询服务。化工原料（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及化学试剂）、建

材、棉短绒销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情况：总资产

４６

，

１９７

万元，净资产

６

，

０６３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

，

３８０

万元，净利润

－

４

，

５６２

万元。

（

３

）湖北化纤集团襄樊进出口有限公司

住所：襄阳市长虹路毛纺小区

４４

号

法定代表人：杜安启

注册资本：

３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纺织品、化纤原料、服装、鞋帽、电子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情况：总资产

１

，

０８１

万元，净资产

４５８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８６

万元。

２

、化纤开发和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化纤集团襄樊进出口有限公司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四条规定的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湖

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的控股股东。 湖

北化纤集团襄樊进出口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的子公司。

３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公司提供的服务均能满足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其与本公司

往来发生的资金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本公司与化纤开发

２０１１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中采购汇总

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０３６．６６

万元，销售汇总额为

１４２．３０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２

年的关联交易中与化纤开发的采购汇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销售汇总额不超过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计

２０１２

年的关联交易中与其他关联

方的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０．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化纤开发及其关联方均视对方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进行洽商、讨论，以公正、公平、合理的市

场原则分配双方的权利义务。本公司给予化纤开发及其关联方的合同条件不优惠于本公司给予任何其他

公司的合同条件；化纤开发给予本公司的合同条件不优惠于该公司给予任何其他公司的合同条件。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说明：本公司的前身为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的长丝一厂，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经湖

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由湖北化纤总公司（

１９９５

年改组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湖北化纤集团

有限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其他三家企业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是根

据国家经贸委的批复，由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依据《债权转股权协议》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设立。湖北化纤开

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水、电、汽、生产服务、综合服务；本公司由于生产需要，与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

司存在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并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存在。

２．

如上所述，由于历史原因及本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与以上关联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必不可少的，也

是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属于正常持续关联交易。长期以来，上述关联公司与本公司已形成

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加快公司经营发展，增强公司竞争力。

３．

公司关联方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４．

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化纤开发的经营范围是不同的，不会构成

同业竞争，化纤开发不生产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仅为本公司生产产品提供服务。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事项。 在关联交易内容的审核过程中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

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杜安启先生、陈鸿寿先生回避了表决，进行表决

的董事一致同意通过此项议案。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对于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各位独立董

事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独立董事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关

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协议，充分利用了其资源优势，保证公司所需原料及公用工程的稳定供给，对公司稳定生产，减少工艺波

动，减少库存，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有积极作用；此项关联事项规范、公允、合理，公司及股东权益不会受到

损害。 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本着“公开、公平、公正、互利互惠”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签署相

关服务协议；结算方式是以现金结算。

七、其他相关说明

１．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现就提名 杜哲兴先生、郭磊明先生、郑春美女士 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

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

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

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

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

在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被提名人当选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

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规定的会计专业人士。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

二十九、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杜哲兴先生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２０＿＿

次， 未出

席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郭磊明先生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５＿＿

次， 未出

席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郑春美女士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 未出

席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

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五、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杜哲兴，作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 湖北金环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

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

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本人不是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

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 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守明 独立董事 因事请假 杜哲兴

胡强平 董事 因事请假 蒋岚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蒋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雷生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华明声明：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红 徐群喜

联系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陈家湖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陈家湖

电话

０７１０－２１０５３２１ ０７１０－２１０８２３４

传真

０７１０－２１０５３２１ ０７１０－２１０８２３３

电子信箱

ｌｉｈｏｎｇ８８７８＠ｓｏｈｕ．ｃｏｍ ｈｂｊｈｚｑｂ＠ｓｏｈｕ．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６３，６６０，１１７．３８ ６８６，４０９，２３２．３２ １１．２５％ ６２１，４３９，２２６．０６

营业利润

（

元

） －９２，０３２，０２１．１８ －７，００６，３７２．０６ －１，２１３．５５％ １９８，７３２，８２７．４４

利润总额

（

元

） －９２，２８２，２０６．２８ －６，０１１，４２１．９２ －１，４３５．１１％ ２０３，３５９，４５９．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３，０６３，２０７．１３ ３，３６５，８２９．３１ －２，２７０．７３％ １９３，０４６，４１７．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元

）

－６０，２５９，１１７．４２ －６，４３３，２４７．５１ －８３６．６８％ １８，１４３，６７１．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８，６２０，５８０．６４ －１１２，８６１，６８４．７６ －８３．５０％ ４９，２３３，５１６．５０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１７５，３９７，４２５．３６ １，２１９，６５４，０４２．５１ －３．６３％ １，２８２，８７０，５５５．００

负债总额

（

元

） ５５０，９２６，０４５．１４ ４９０，７９６，３８５．０９ １２．２５％ ４９７，７１２，６１４．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６２３，３１９，５５２．５４ ７２７，６８７，５３４．６７ －１４．３４％ ７８４，０２９，５８０．３６

总股本

（

股

） ２１１，６７７，３１６．００ ２１１，６７７，３１６．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１，６７７，３１６．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５ ０．０２ －１，８５０．００％ ０．９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５ ０．０２ －１，８５０．００％ ０．９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 －０．０３ －８３３．３３％ ０．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７８％ ０．４５％ －１３．２３％ ２８．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５４％ －０．８５％ －９．６９％ ２．６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５３ ８３．０２％ ０．２３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９４ ３．４４ －１４．５３％ ３．７０

资产负债率

（％） ４６．８７％ ４０．２４％ ６．６３％ ３８．８０％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３，８１３．２３ ２３９，６３９．７５ －１，１２７，５５８．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７０，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１６，８２３，８６２．１５ １１，８２４，１２０．９４ １８９，５８５，３８９．１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２，３５３，０３８．５３ ８５４，１１７．４４ ８４，１９０．４４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８６６，６６６．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２６８，５１１．８１ －３，２６６，９６９．５３ －１８，３１０，０１６．２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４４５．７３ －１，８３１．７８ ７４０．４３

合计

－１２，８０４，０８９．７１ － ９，７９９，０７６．８２ １７４，９０２，７４５．７４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３２，５０６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３２，４７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１６．３８％ ３４，６６８，３７０ ０ ３４，５００，０００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１１．１０％ ２３，５０４，３２５ ０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强

２２

号

基金

、

理财产

品等其他

０．７５％ １，５８８，３３４ ０ ０

毛婧琳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１，５０２，４００ ０ ０

招商银行

－

国泰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

理财产

品等其他

０．７０％ １，４８８，５１５ ０ ０

杭州余杭伟鹏家电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０．５３％ １，１２０，８２０ ０ ０

谢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１，００９，１００ ０ ０

黄艾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８７４，７８１ ０ ０

何林海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８７０，４００ ０ ０

张伟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８２３，４０３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６６８，３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４，３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强

２２

号

１，５８８，３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毛婧琳

１，５０２，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

－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４８８，５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余杭伟鹏家电有限公司

１，１２０，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谢伟

１，００９，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艾芳

８７４，７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何林海

８７０，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伟东

８２３，４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报告期内，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公司产品及下游企业产品出口严重受阻，国内市场受原

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主要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虽然公司积极开源节流，采取多项

措施挖潜增效，但公司仍与绝大多数同行业企业一样，出现了亏损的状况。

化纤主业方面，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要大宗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特别是库存原材料价格较高，造成产品

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主要产品价格幅度大起大落。 国际市场受经济危机的

影响仍然不容乐观，出口受阻。 公司也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环保技术改造。 在这种情

况下，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和总裁班子的带领下，不退缩，不畏惧，不等不靠，积极想办法，通过开源节

流，节能降耗，细化管理，优化工艺，坚持技术改造，拓展新品种。努力改变和减少公司亏损的局面，保持了

生产经营的基本稳定。

过去的一年，公司环保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效。通过探求新的方法，不畏困难，投入大量资金，举全

公司之力继续实施系统技术改造，成功实现了正常工况下稳定达标排放，为公司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过去的一年，公司部分产品工艺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 公司对玻璃纸工艺进行了优化，使玻璃纸产品纺

速、产量、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通过加强工艺上机，强化设备管理，开展质量攻关，使长丝质量在四季度有

了明显改善，产品实物质量稳定上升。

房地产主业方面，

２０１１

年，国家继续对房地产行业加大宏观调控措施，公司认真分析形势，采取有效

的措施，积极做好项目规划，结合公司所在地房地产形势，公司子公司在所拍得地块开工建设“御江苑”地

产项目，工程建筑面积约

８．６

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１．

粘胶纤维生产及相

关业务

７５，２３８．９４ ７２，８００．３０ ３．２４％ １３．１５％ １９．２５％ －４．９５％

２．

房地产开发及相关

业务

７００．４３ ３４６．６４ ５０．５１％ －５４．８９％ －５５．２３％ ０．３８％

合 计

７５，９３９．３７ ７３，１４６．９４ ３．６８％ １１．６０％ １８．３２％ －５．４７％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１．

粘胶纤维生产及相

关业务

７５，２３８．９４ ７２，８００．３０ ３．２４％ １３．１５％ １９．２５％ －４．９５％

２．

房地产开发及相关

业务

７００．４３ ３４６．６４ ５０．５１％ －５４．８９％ －５５．２３％ ０．３８％

合 计

７５，９３９．３７ ７３，１４６．９４ ３．６８％ １１．６０％ １８．３２％ －５．４７％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总资产及股东权益与年初相比分别减少

３．６３％

、

１４．３４％

，主要系公司净利润减少以及可供出售的金

融资产长江证券期末按公允价值计算影响所致。

２．

营业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１２１３．５５％

，系本年度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主营业务成本大幅

增加所致。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蒋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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